上海银罚字〔2025〕37号、38号行政处罚决定信息公示表

	序号
	当事人名称
	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
	违法行为类型
	行政处罚内容
	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机关名称
	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日期
	公示期限（自公示之日起计算）
	备注

	1
	付临门支付有限公司
	上海银罚字〔2025〕37号
	未确保交易信息的真实性、完整性、可追溯性以及在支付全流程中的一致性。
	给予警告，并处以罚款人民币200万元
	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
	2025年9月24日
	五年
	

	2
	孔某某
	上海银罚字〔2025〕38号
	对付临门支付有限公司未确保交易信息的真实性、完整性、可追溯性以及在支付全流程中的一致性的违法行为负有直接责任。
	给予警告，并处以罚款人民币10万元
	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
	2025年9月24日
	五年
	


